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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与促进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项目

A.  促进和平与安全：与安全理事会相关的 

    人道主义活动

    初步程序

1999年1月21日(第3968次会议)的审议

1999年1月21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3968次会议，将题为“促进和平与安

全：与安全理事会相关的人道主义活动”的项目列入

议程。随后，主席(巴西)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安理

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

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发出邀请。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

建议安理会不妨考虑采取具体行动，协助人道主义机

构，例如确保能够接触有需要的民众(在这方面，他

回顾各国有责任照顾其境内紧急情况的受害者)。他

指出，经验表明，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行动可用于防

止和遏制人道主义危机，加强国家部队以便将作战人

员与受害者分开，也可用来反击仇恨宣传。他认为，

安理会也可使用目标明确的制裁，以鼓励捍卫国际

法，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帮助避免或减少人道主义危

机。关于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问题，他认为，需要进

一步探讨各种方法，扩大1994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

人员安全公约》的适用范围，并确保非国家行为者遵

守该公约。1 

安理会所有成员都发言指出，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背景下的人道主义活动特别重要。他们赞赏人道

主义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此外也指出必须确保这些

人员的安保和安全。若干发言者认为，安理会应特别

重视保护难民以及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等人道主义

问题。有几位代表强调，必须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得

到遵守，并着重指出，应该将所有违反这些规范的人

1 S/PV/3968，第2-5页。

绳之以法。若干发言者强调，必须在满足人道主义需

求的前提下采取预防行动和进行冲突后和平建设。他

们认为，应该预先设想在维持和平中从事人道主义活

动，并视需要将其变成一些维持和平行动任务授权中

的组成部分。数位代表还指出，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活

动的公正和中立。2 

美国代表强调，如果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

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安理会应考虑

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同时应适当顾及联合国系统其他

机构的作用和责任。3 

中国代表指出，存在一种把人道主义问题政治

化、以人道主义问题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倾

向。他说，对于人道主义危机，不顾其产生的具体原

因，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的，反而只会使解决问题的努力复杂化。他希望有关

国家和组织在这方面严格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的规定，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

独立。4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

安理会为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提供积极的政治支持。

他说，安理会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人道主义

机构也有自己的职责，必须处理与维持和平特遣队职

能不同的具体任务。因此，当一项维持和平行动包括

人道主义内容时，人道主义任务就需要在维持和平授

权中加以明确界定；这些人道主义任务必须是可行

的，并有适当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的支持。他还强调，

人道主义援助不能用来作为对冲突任何一方施加压力

或作为支持一方、损害另一方的一种工具。5 

2 同上，第8-9页(阿根廷)；第9-10页(巴林)；第11-13
页(荷兰)；第13-14页(加拿大)；第14页(纳米比亚)；第

15-16页(斯洛文尼亚)；第16-17页(联合王国)；第17-18页 

(冈比亚)；第18-19页(马来西亚)；第19-21页(法国)；第21
页(加蓬)；第21-23页(巴西)；

3 同上，第6-7页。
4 同上，第7-8页。
5 同上，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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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代表认为，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

成员，必须就安理会在人道主义领域的行动限度达成

彼此谅解，安理会应将注意力和精力放在真正危及

区域乃至国际稳定的问题上，而由其他机构，例如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经强化的人道主义部门来处

理其他问题。他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已表示打

算接受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出的邀请，以处理冲突

后重建和复原局势，包括执行《宪章》第65条。巴西

代表回顾，人道主义组织本身经常担心，使用军事力

量来达到人道主义目的，特别是根据《宪章》第七章

使用军事力量，会损害这些组织的公正性和中立性，

对其援助冲突各方受害者的能力产生消极影响，并

可能使针对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人员的暴力行

为增多。他虽然不排除有些情况下，武力作为最后手

段确实不可或缺，但他强调，很明确的一点是，必须

在安理会核可的情况下才可动用武力。他强调指出，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为不经安理会事先批准使

用武力规定了一个例外：即正当自卫。除此以外，在

人道主义紧急局势中同意单方面实施军事行动将意味

着以某种方式承认一国或一国家集团不仅可以扩大行

为权，而且可在此类局势中取得某种道义上的优越地

位。6 

美国代表在第二次发言中说，美国政府认为，有

些情况中，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平民，使其

不受本国政府蹂躏。7 

随后，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

调员对安理会成员的问题和发言作了回应。8 

6 同上，第21-23页。
7 同上，第23-24页。
8 同上，第24-27页。

B.  促进和平与安全：对非洲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初步程序

1999年7月26日(第4025次会议)的审议

1999年7月26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4025次会议，将题为“促进和平与

安全：对非洲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项目列入议

程。随后，主席(马来西亚)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

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发出邀请。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介绍了非洲的人道主

义援助情况，并提到与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

国、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利比里

亚、刚果共和国、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境内难民有关的情况。她还谈

及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局势9 并提到有人认为，向诸如

来自科索沃的流离失所者提供的援助与向非洲难民

提供的援助相比，存在着差异。10 

安理会所有成员都发了言，他们除其他外表示

关切非洲难民状况，欢迎在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

和国两国境内签署了和平协定，强调国际社会有必

要支持救济努力，并着重指出安理会在帮助非洲国

家预防和控制非洲人道主义灾难方面所起的作用。

有几位代表还指出，不同地区获得的援助数量存在

差异，并呼吁国际社会在提供援助方面遵循人道主

义、中立和公平原则。有几位代表还对塞拉利昂、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非洲不同

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问题。11 

随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回答了安理会

成员提出的问题。12 

9 在本《补编》中，“科索沃”一词用作“南斯拉夫联

盟共和国科索沃”的简称，不影响与最终地位相关的问题。

在其他情况中尽可能保持了正式文件中的原用名词。
10 S/PV.4025，第2-7页。
11 同上，第7-8页(纳米比亚)；第8-9页(加蓬)；第9-10

页(中国)；第10-12页(法国)；第12-13页(巴林)；第13-14
页(巴西)；14-15页(斯洛文尼亚)；第15-16页(冈比亚)；第

16-18页(加拿大)；第18-20页(美国)；第20-21页(俄罗斯联

邦)；第21-22页(荷兰)；第22页(联合王国)；第22-23页(阿

根廷)；第23-24页(马来西亚)。
12 同上，第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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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初步程序

1999年2月12日(第3978次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1999年2月12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3977次会议，将题为“冲突中保护

平民”的项目列入议程。随后，主席(加拿大)根据

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委员会)主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执行主任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

代表发出了邀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儿基会执行主任和负责儿

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发了言。他们强

调了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特别是保护儿童的重要

性。1 

安理会所有成员都发了言，他们除其他外强

调：蓄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的问题日趋严重；必须

预防冲突和确保遵守国际法；必须确保武装冲突中

有效且无条件地保护儿童，制止针对人道主义工作

者的攻击并让他们接触需要援助的民众；尤其是小

武器等各种武器的制造和销售造成了危险；地雷给

平民带来了危险；必须将保护平民明确列入联合国

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有几位发言者还吁请秘书

长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有几位发言者强调，

必须将犯下危害平民罪行和以其他方式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和人权法的人绳之以法。在这方面，若干发

言者还提到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法庭的重要性。2 有几位发言者也提到，必须

确保制裁措施有的放矢，以避免对平民造成不利影

响。3 

1 S/PV.3977，第2-5页(红十字委员会主席)；第5-8页 

(儿基会执行主任)；第8-11页(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

书长特别代表)。
2 同上，第13-14页(联合王国)；第21-22页(阿根廷)；

第22-23页(纳米比亚)；第26-27页(巴林)；第27页(加蓬)；第

27-28页(美国)。
3 同上，第11-13页(斯洛文尼亚)；第17-20页(法国)；第

23-26页(马来西亚)；第28-29页(冈比亚)；第29-33页(加拿

大)。

俄罗斯联邦代表说，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认为，

尽管安理会显然有义务采取措施支持国际人道主义

组织的活动，但这种支持应严格遵循《宪章》并应

首先采取政治支持的形式。只有当所有政治和外交

方法都已用尽后，才能考虑使用武力来保护平民和

人道主义组织人员的问题，即使那样也只能以《宪

章》为依据。他说，企图利用人道主义关切作为单

方面使用武力的理由是违背《宪章》的。4 

巴西代表也指出，在考虑采用军事手段之前应

作出一切和平的外交努力。5 

荷兰代表指出，如果已获承认的主权国家本身

就是制造恐怖的一方，问题就更加棘手。有人认

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

七项也已提供最终答案，但荷兰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认为，第二条第七项绝不应孤立地解读。他指

出，《宪章》开篇词提到的不是主权国家，而是联

合国人民，《宪章》中也没有任何一处授权一个国

家恐吓本国公民。6 

中国代表表示担忧当今国际关系中出现将人道

主义政治化、借人道主义为由干涉一国内政的倾

向。对于人道主义危机，不顾其产生的特定原因，

动辄援引《宪章》第七章，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

力，甚至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地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这只能使问题复杂化，从而进一

步加剧危机。他还提出，鉴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问题的性质和范围，该问题宜列入大会和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的议程，以便更全面、充分地加以审议。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任、儿基会执行主任和负

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在第二次

发言中回应了安理会成员的意见。8 

4 同上，第14-15页。
5 同上，第15-17页。
6 同上，第20-21页。
7 同上，第29-30页。
8 同上，第33-34页(红十字委员会主席)；第34页(儿基

会执行主任)；第34-35页(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

特别代表)。


